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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系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發布日期:1090804 
太空系電腦教室提供本系教職員生公用電腦及印表機服務並以門禁管制。電腦以授課使用優先，印表機相關服

務設備僅在有限經費內提供學術用途使用。 
 
開放對象 
1. 電腦教室各項資源只開放給本系教職員生，使用者以門禁管制。 
2. 門禁申請者需先詳細閱讀使用規則並通過線上測試，公共空間外須由系上老師簽核後方得進行設定。 
3. 非本系員生必須有本系老師簽核，除非特別註記，預設使用期限為一學期。 
4. 畢業/離職，請自行通報管理員取消門禁。每學期將主動刪除非有效學籍者門禁，如有延畢或延長使用情事，請提早提出申請。 
5. 非有效學籍者除科四館一樓門禁保留外，其它門禁權限將凍結，如有特殊需求，請以紙本方式，系主任/指導教授簽核後提出申請(以

一學期為單位)。 
6. 借用卡片請於離校前繳回，並領回押金。若無法於離校一年內領回，將全數捐給太空系(所)友會。 
 
使用規則 
A. 嚴重違規 
1. 禁止將門禁卡借他人使用或幫未申請門禁者開門。違者給予警告並於一週內填繳「違規檢討改進表」，一年內再犯將停止門禁卡使用

權一個月。若造成公物毀損，須負賠償責任。 
2. 修課但未申請門禁者，非上課時間不得委託同學開門進入使用。 
3. 除非特殊狀況，嚴禁私自開窗戶或持續打開大門。為了避免電腦室於下班時間遭受風/雨災或財產的損失，凡因應特殊狀況將窗戶/大

門打開者，離開時請務必關上，違者罰則同 A.1 條。 
4. 對於連續多次嚴重違規者，總務委員會有權停止其使用權。 

 
B. 一般違規 
1. 未經許可，請勿更改電腦與週邊設備設定或拔除螢幕線，違者將給予警告並於一週內填繳「違規檢討改進表」，一年內超過三次違規

將取消門禁卡使用權一個月。 
2. 未經申請，印表機禁止列印 manual 使用手冊、電子書、或包含「大片面積塗滿色彩」的影像檔或投影片，違者罰則同 B.1 條。 

a. 請儘量避免列印包含「大片面積塗滿色彩」的影像檔或投影片。如需大量列印，建議提早到專業影印店付費列印。 
b. 如因時間緊迫，需要在電腦室列印大量包含「大片面積塗滿色彩」的影像檔或投影片，須填寫「高耗材列印申請單」，並在事前

或事後一週內，自費或透過計畫經費，補足該彩色印表機耗材一套。 
c. 總務委員會將由「高耗材列印申請單」上所列黑白與彩色滾筒耗材與紙張耗材使用量，以及列印性質，決定是否需要使用者補足

相關耗材與紙張。拒絕支付者將交由所務會議或學生事務委員會裁決。 
d. 半小時內使用印表機列印 10 頁(含)以上，請填寫自主管理表。 

3. 不得自行攜入/安裝非法之軟體或電動玩具軟體，並嚴禁在電腦教室玩遊戲軟體(game)或觀看令他人不舒服的檔案/影片。 
4. 禁止攜帶飲料、茶水、食物進入，若因此造成任何損壞，須負賠償責任。 
5. 使用校園網路資源時，請遵守「校園網路規範」、「校園網路管理規則」及「BBS 站使用規則」。 
6. 使用公用電腦請遵守/留意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著作財產權。違反者，使用者須自行承擔相關之法律責任。 
7. 違反上述規定，除對應之賠償外，違者罰則同 B.1 條。 
8. 對於不當使用電腦資源者，總務委員會有權停止其使用權。 
 
C. 自我規範 
1. 在教室內不大聲喧嘩、聊天，或其他足以影響他人使用電腦教室權利之情事。 
2. A 區上課時，B 區使用者請維持肅靜，隔間布幕非上課需求，不得私自使用。 
3. 公用電腦以上課者優先使用，因特殊原因需長期占用電腦者，請提早提出申請，同時不保證無人會中斷您的使用。 
4. 原則一人限用一台電腦，勿同時佔用多台電腦，以免造成他人困擾。 
5. 電腦使用後請關機並關閉螢幕，電腦區域無人時，請隨手關燈。 
6. 請保持教室的整潔，離開時請將座椅歸位、並將垃圾清除並將個人物品帶走。 
7. 印表機限用全新 80 磅(含以上)影印紙，切勿使用回收紙(包含印表機印出來的空白紙張)，以免卡紙縮短印表機壽命。 
8. 珍惜資源，雙面列印且黑白文件不以彩色印表機列印。列印之文件亦請儘速取回，不列印非學術相關文件。 
9. 使用海報機請事先預約並在管理員陪同下操作，或依標準操作程序處理，需填寫使用紀錄表。 
10. 公務電話請長話短說，勿長時間佔用影響公務聯繫。 
11. 發現電腦、網路或週邊設備異常時，請登記於通報表，或依公告之聯絡電話通報相關人士，也可留字條在故障機器上提醒後來的使用

者。 
 

D. 教室借用 
a. 借用教室請一週前填單申請，並指定負責人維護借用空間內之相關設備。 
b. 指定負責人須待所有使用人離去後(特別為非門禁持有人)，並確保已關閉數位講桌相關設備及電燈後方可離開，詳如申請表規定。 
c. 其他未盡事宜，將適時公告於電腦室社團及教室門口。 

 


